
智行理财网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齐翔腾达化工新建项目)

每经记者：彭斐 陈鹏丽 每经编辑：魏官红

一个月前，因“雪松系”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齐翔集团）走到了被申请重整的地步。作为山东化工巨头齐翔腾达（SZ002
408，股价7.80元，市值221.74亿元）的控股股东，齐翔集团的命运也使得齐翔腾
达的控制权顿生不确定性。

进入11月，随着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淄博中院）的一纸裁定，山
东能源集团旗下的山东能源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能新材料)，成为齐翔
集团的重整投资人。这也意味着，山东省国资委将成为齐翔腾达的实际控制人。

但在齐翔集团找到新的大树庇护之际，其老东家“雪松系”的拖累和影响仍在继续
。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取的多份法院判决书显示，受雪松系公
司与其债权人“拖累”，齐翔集团作为担保人与多份诉讼有所牵扯，或有债务的突
然来袭，可能让齐翔集团重整执行又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

重整引来“救兵”山东能源

2020年下半年，“雪松系”风险逐渐暴露，齐翔集团也被殃及，并最终被债主提起
重整。

今年10月9日，淄博中院裁定受理对于齐翔集团的重整申请，齐翔集团进入重整程
序。此次申请的提出方，为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信托）。

从股权关系来看，齐翔集团持有齐翔腾达约13.05亿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5.91
%（截至11月14日）；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实业）则持有齐翔集
团80%股权。

经过问询核实后，齐翔腾达表示，齐翔集团与山东信托之间所涉及的债务为齐翔集
团以公司股票为雪松实业向山东信托的借款提供的质押担保。

淄博中院相关民事裁定书显示，齐翔集团被申请重整是因其控股股东雪松实业需偿
还山东信托本金约39.00亿元(计至2021年11月26日)，利息、罚息、复利合计2.92
亿元(计至2021年9月22日)，而齐翔集团以其持有齐翔腾达8.86亿股股票提供质押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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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个月，淄博中院于11月12日出具《裁定书》，批准齐翔集团重整计划并终止
齐翔集团重整程序，意味着该重整程序正式进入落地执行阶段。

根据《重整计划》，雪松实业持有的齐翔集团80%的股权将让渡予齐翔集团重整投
资人山能新材料。山能新材料将成为齐翔集团控股股东和齐翔腾达间接控股股东。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山能新材料成立于2022年8月26日，注册资本1
亿元，公司位于淄博市张店区，山东能源集团持有其100%股份。尽管成立时间不
长，但山能新材料及其母公司山东能源集团拥有丰厚的实力。

图片来源：齐翔腾达11月14日公告截图

追加担保埋下或有债务隐患？

就在山东能源方面踌躇满志之时，受老东家“雪松系”拖累，齐翔集团存在因其为
雪松实业方面提供担保而引发的或有债务，而这些或有债务的出现，可能会让齐翔
集团的重整增添新变数。

2016年，雪松实业与车成聚等48名自然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后者所持有的
齐翔集团80%股权，雪松实业成为齐翔腾达间接控股股东。在雪松实业入主后，齐
翔集团就开始了“质押融资之旅”。

对齐翔集团和齐翔腾达来说，雪松实业本有可能是棵可以遮风避雨的“大树”。但
没想到，几年后，大树摇摇欲坠，还可能会“压倒”自己的房子。

随着“雪松系”风险逐渐暴露，受其债务危机拖累，齐翔集团所持齐翔腾达股票逐
渐被质押和冻结。同时，齐翔集团的财务状况也越显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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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中院10月9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显示，根据齐翔集团提交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中喜财审2022S01548号《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截
至2021年12月31日，齐翔集团资产总计10.06亿元，其中货币资金仅存5.74万元，
其他应收款6.56亿元（均为关联方往来款）、长期股权投资3.44亿元（为持有齐翔
腾达股权）及递延所得税资产535.26万元。

在上述背景下，对齐翔集团以及齐翔腾达来说，山东能源集团的出现无异于是一剂
强心针。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一片光明，在山能新材料将正式成为齐翔集团控股方的节点，
齐翔集团被判承担巨额或有债务，这或许让山东能源集团方面在初冬时节打了一个
哆嗦。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多个渠道独家获得的三份齐翔集团作为担保方的判
决文书，案号分别为“（2022）鲁03民终3219号”、“（2022）粤01民初786号
”以及“（2022）粤01民初858号”，其中均提到齐翔集团为雪松方面提供担保的
相关事宜。

一位接近齐翔集团重整管理人的人士透露，自2021年以来，雪松实业方面陷入债务
危机，齐翔集团为雪松实业及其关联方提供了巨额保证及股票质押担保，这些担保
合同签署多数晚于（雪松系公司方面与相关方签署的）主借款合同。

比如，案号为“（2022）鲁03民终3219号”的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显
示，2019年3月12日，雪松实业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发行60亿元债权融资计
划，广州新华城发全额认购，雪松控股集团及其实控人张劲为雪松实业履约提供担
保。2021年10月，雪松实业出现财务危机。广州新华城发要求雪松实业补充提供
增信措施，并要求与齐翔集团签署保证合同。

作为案件当事人，车成聚在答辩时称，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为实控人提
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

也就是说，齐翔集团为雪松实业提供担保，需要履行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并经取
得齐翔集团除雪松实业以外的20%股权的持有人车成聚同意且签署后才有效。然而
，在最关键的齐翔集团股东会决议问题上，各方产生了较大分歧。

一审法院查明的信息显示，2021年10月18日，广州新华城发员工黄绮萍在雪松总
部大楼2层会议室，与雪松实业高管、齐翔集团彼时的法定代表人陈晖一起，与车
成聚进行微信视频通话，黄绮萍在通话中告知车成聚有两份股东会议决议要求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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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淄博中院判决书的案件陈诉中，车成聚辩称：“视频电话显示车成聚是被告知有
2个担保（4.36亿元+60亿元）需要他同意并签署股东会决议，并向其宣读了已盖
好淄博齐翔集团公章的2份股东会决议内容。”

最终，在此次担保中至关重要的股东会决议上，没有出现车成聚的签名。11月19日
，一位齐翔集团内部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证实，相关协议的签署之时，作
为齐翔集团除雪松实业以外的20%股权的持有人，车成聚并没有在担保协议上签字
，但当时齐翔集团的公章由雪松方面保管，这才导致后期涉及齐翔集团担保协议的
出现。

上市公司齐翔腾达是否会遭受影响

根据相关文书内容，作为关键人物的车成聚一方态度坚决。然而，加盖了齐翔集团
公章的担保协议，还是让齐翔集团受到了雪松的债务危机牵连。

2022年3月，因雪松实业及其关联方逾期履约，广州新华城发就雪松实业60亿元债
务偿付义务事宜，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民事裁定书，冻结、查封、扣押雪松实业、齐翔集团等名下价值约49.53亿元
的财产。

2022年3月21日，车成聚方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齐翔集团与广州新华城发签订的
《保证合同》无效。淄博中院审理认为，在明知具有表决权的股东不同意齐翔集团
为案涉债权融资计划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签订由齐翔集团提供担保的案涉保证合同
，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同时，在签订上述保证合同过程中，双方恶意串
通，损害股东车成聚的合法权益。

另一份案号为“2022粤01民初858号”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相关事
件内容显示，将齐翔集团变为担保方的操作手法与上述淄博中院审理案件较为相似
。

在该案中，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广州城投）旗下的广州汇垠天粤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垠天粤）为雪松实业2018年公开发行的本金
4亿元的“18雪松01”公司债券唯一持有人。

随着该债券在2021年10月18日到期且雪松实业无法兑付，雪松实业和广州城投为
了解决双方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达成名义上以广州城投旗下的广泰城建公司为主
体，购买雪松实业旗下雪城投资持有的景腾房地产公司股权的交易方式，给雪松实
业方面提供4.36亿元的融资，解决4.3亿元本息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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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城公司、广泰城建、景腾房地产公司以及雪松控股实控人张劲签署回购协议，同
时齐翔集团和广泰城建签署《保证合同》，对该回购事项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在该次诉讼中，经广州中院查明，齐翔集团牵涉进对关联方的担保事项，也未经齐
翔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对该事项唯一有表决权的车成聚并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
。法院审查认为，相关《保证合同》对齐翔集团不发生效力。

记者注意到，在盖有淄博中院印章、案号为“（2022）鲁03民终3219号”的民事
判决书中，齐翔集团原董事长车成聚对担保事项进行答辩、一审法院进行认定时，
有对雪松与相关方广州新华城发“恶意串通”的表述，在盖有广州中院印章、案号
为“（2022）粤01民初786号”的民事判决书中，齐翔集团答辩时有广州新华城发
“恶意转嫁风险”的相关表述。在广州中院11月11日所作另一纸民事判决书中，提
到广泰公司作为《保证合同》的相对人“是非善意的”。

法院审查认为，相关《保证合同》对齐翔集团不发生效力，但广州中院认为，齐翔
集团对法定代表人的选任监督过错、公章管理过错等，均是其内部治理问题所导致
，其应就自身过错所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在“（2022）粤01民初786号”以
及“（2022）粤01民初858号”两份民事判决书中，广州中院均判令齐翔集团需要
承担案涉债务的相关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50%的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淄博中院、广州中院判决书涉及事宜，11月19日至11月21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多次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尝试联系雪松方面，均未获
回应。其中，11月21日上午，在电话中，一位自称雪松所在办公场所的物业工作人
员称，目前公司办公人员不算多。此外，在11月21日的电话沟通中，记者尝试通过
雪松控股电话总机联系雪松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劲，但被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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